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确保免学费政策规范实施，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6〕3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等职业学校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附属的中专部、中等职业学校等(以下简称“中职学校”）。

　　第三条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是指中职学校学生享受免学费政策后，为弥补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财政核拨的补助资金。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管理。省财政厅负责会同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补助资金年度预算编制和下达工作、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绩效管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为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提供基础数据，指导各地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管理监督，适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五条市（州）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检查所辖县（市、区）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负责本级及城市辖区中职学校免学费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

　　第六条县（市、区）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承担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的主体责任。县（市、区）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中职学校隶属关系，负责为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及时提供基础数据，负责本地免学费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及绩效评价工作；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免学费资金的筹措、预算编制、资金拨付和监管、指导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第七条各中职学校是免学费工作的直接实施者，具体负责政策宣传、组织申报、评审认定、资金使用及资助档案管理等工作。

第三章 免学费范围
　　第八条中职学校免学费对象是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三年级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地级以上城市新远城区的学生，以及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戏曲表演专业，其他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

　　第九条涉农专业范围为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教职成〔2010〕4号）及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农林牧渔类所有32个专业，以及轻纺食品类的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专业和医药卫生类的农村医学专业等3个专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2013年修订）》（人社部函〔2013〕55号）规定的农业类所有25个专业。

　　第十条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免学费比例，全省统一按在校城市学生的10%确定。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免学费资助，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城市低保家庭子女；

　　2．孤儿、烈士子女及残疾学生、残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家庭或学生遭受天灾人祸，造成重大损失，无力负担学费的学生；

　　4．家庭直系成员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无稳定收入的单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6．其他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符合上述第1、2条的学生，需提供低保证及其年审证明，以及民政部门出具的孤残、烈士证件；符合第3、5、6条的学生，需提供相关单位的证明；符合第4条的学生，需提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证明。

第四章 免学费资金
　　第十一条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由省级财政统筹落实，各级财政根据省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予以补助。

　　第十二条中央财政统一按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测算标准和一定比例与地方财政分担，与我省的具体分担比例为：生源为西部地区的，分担比例为8：2，生源为其他地区的，分担比例为6：4。地方分担比例为：省管学校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36个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市、区）及神农架林区由省与县市区按9:1比例分担；大中城市按省与市2：8比例分担，市辖区按省、市、区2：5：3比例分担；其他县(市、区)按省、县(市、区)5：5比例分担。地区分类见附件1。

　　第十三条对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资金的补助方式为：第一、二、三学年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运转出现的经费缺口，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给学校。

　　对于一年制的中职学校学生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一年的免学费资金补助；两年制的中职学校学生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两年的免学费资金补助。

　　对经省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中职学校学费标准高于2000元的，除按2000元标准进行补助之外，高出部分的免学费缺口按中职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责同步保障到位。

　　第十四条对民办中职学校享受免学费学生的补助方式为：对一、二、三年级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标准给予补助。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低于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标准的，按照实际学费标准予以补助；高出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标准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计算公式为：某地省级应承担的免学费补助资金＝该地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免学费补助测算标准×全省与中央的分担比例×省级财政在地方资金中的分担比例

　　第十五条 免学费补助资金实行先预拨后清算制度。

　　省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收到中央财政免学费补助资金（含提前下达预计数）后，在三十日内按照预算级次将预算分配下达到各地，资金下达情况抄送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各地应足额配套落实本级应负担资金，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资金预算下达到相关学校。

　　各市（州）、县（市、区）要做好免学费补助资金的清算工作，每年7月底前，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组织对免学费补助资金进行清算。清算结果作为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终核定当年免学费补助资金的主要依据。结余结转资金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政策和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在落实国家和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和学校筹措资金，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

第五章 评审认定
　　第十七条农村学生及涉农专业学生在新生入学时一次性申请，其他学生按学年申请。学生在新学年开学15日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填报《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2），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中职学校应成立班级、校内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两级评审机构，受理学生申请，依照有关规定和标准，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情况进行评议初审，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确定拟免学费学生名单，并通过“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报当地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

　　中职学校对一年级下学期、二、三年级拟免学费学生名单，秋季学期在9月底前、春季学期在3月底前完成系统审核申报；一年级新生在取得学籍后应及时申报。

　　第十九条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将经过系统审核后确定的受助学生名单,交由相关学校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师生、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中职学校免学费工作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免学费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分管领导、资助机构负责人对免学费工作负直接责任。学校要制定本校免学费具体实施办法，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承办资助工作。严格免学费工作管理，确保资助政策公开透明，确保资助对象符合条件，确保资助信息真实准确，确保国家资助政策有效落实。对责任不落实、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中职学校要加强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建立规范的预决算制度，收支全部纳入学校预决算管理。公办中职学校要依法依规办学，规范收费行为，不得提高收费标准，或者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乱收费。民办中职学校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规范收费行为。

　　第二十一条各地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及中职学校应当加强学生资助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学生资助信息档案，保证享受免学费政策的学生信息真实、完整和准确，并留存备查。

　　第二十二条各级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唯一学籍”制度和“学籍随人走”制度严格学籍管理，加强学生学籍动态监管，及时更新异动学生的学籍信息，确保学生学籍信息客观、真实、准确；同时要积极协助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加强对受助学生重学籍及大龄信息的核查处置工作。

　　第二十三条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各地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对中职学校办学资质进行全面清查并公示，对年检不合格的学校，在取消其办学资格的同时，或停止招生整改期间，取消其享受免学费补助资金的资格。各地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加强对民办中职学校的监管，纳入免学费补助范围的民办学校名单由各级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审定。

　　第二十四条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纳入各地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范围。各级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以及中职学校要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9号）文件精神做好相关工作。县（市、区）对所辖学校免学费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市（州）对所辖县（市、区）中职学校免学费工作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及时报省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第二十五条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方案的制定和复核过程中，违反规定分配免学费补助资金或者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分配免学费补助资金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省财政厅驻各地监督检查办事处按照财政厅的要求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适时对免学费资金实施监督检查。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所辖中职学校免学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要层层落实管理责任，实行逐级审核负责制，定期通过实地清点、信件、电话、巡查等方式对受助对象进行核实。对虚报学生人数，骗取财政补助资金或挤占、挪用、截留免学费补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鄂财教发〔2015〕115号）同时废止。

附：1、地区分类名单

　　2、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申请表

　　

附件1：

 分地区名单
     一、36个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市、区）和神农架林区：郧阳区、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丹江口市(含武当山特区）、秭归县、长阳县、五峰县、保康县、孝昌县、大悟县、团风县、红安县、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麻城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阳新县、远安县、兴山县、当阳市、南漳县、监利县、洪湖市、浠水县、崇阳县、通山县、神农架林区。       

　　二、一般县（市、区）（含比照县市管理的12个县改区）：江夏区、蔡甸区、新洲区、黄陂区、大冶市、荆州区、江陵县、松滋市、公安县、石首市、夷陵区、宜都市、枝江市、襄州区、老河口市、枣阳市、宜城市、谷城县、东宝区、钟祥市、京山县、沙洋县、孝南区、安陆市、云梦县、应城市、汉川市、黄州区、黄梅县、武穴市、咸安区、嘉鱼县、赤壁市、通城县、曾都区、广水市、随县、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

　　三、市（州）本级及市辖区：武汉市本级、黄石市本级、十堰市本级、荆州市本级、宜昌市本级、襄阳市本级、鄂州市、荆门市本级、孝感市本级、黄冈市本级、咸宁市本级、恩施州本级、随州市本级。

附件2：

湖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申请表

学校名称：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入学

时间
	 
	专业
	 
	是否

涉农
	 

	年级

班级
	 
	身份证

号码
	 

	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经济状况
	户籍性质
	□农村(含地级以上城市新远城区)

□县镇   □城市
	主要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及邮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申请免学费的理由（证明材料附后）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否则后果自负。

    申请人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审核意见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同级学生资助部门公示结果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